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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動會第 25 次(第八屆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3 年 8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 本部 216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鄭部長英耀 紀錄 曾孟嫺 

出(列)席 

人員 

武委員曉霞、陳委員愷璜、陳委員郁秀、徐委員繪珈、鐘委員世

凱、林委員劭仁、洪委員詠善、林委員曼麗、曾委員照薰、吳委

員岱融、吳委員望如、莊委員敏仁、吳委員舜文、顏委員綠芬、

王委員彥嵓、陳委員皇志、楊委員芬林、董委員述帆、劉委員純

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李館長泊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

系趙教授惠玲、音樂學院陳院長曉雰、江副教授學瀅、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曾教授瑞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務校

安組黃專員春慧、國中小組鄭專員品妍、王商借教師雅慧、黃助

理品嘉、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林專門委員瑋茹、周科長佩

君、彭科長寶樹、吳專業助理世豪、曾專員孟嫺、李專員欣庭、

林商借教師昕曄、黃商借教師茹舷 

請假人員(單

位) 

本部張廖政務次長萬堅、張委員基義、楊委員煥晨、李委員其昌、

張委員超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陳院長曉雰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 24）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歷次會議決定（議）持續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依據 112 年 7 月 26日召開本會第 24 次（第七屆第 3 次）會議紀

錄（詳議程附件 1，頁 9-15），歷次會議決定（議）共計 4 案列管，

列管單位業更新辦理情形（詳議程附件 2，頁 16-25）。 

決 定： 

一、有關歷次會議決議持續列管案件辦理情形，依業務單位建

議，4 案均解除列管。 

二、餘洽悉。  

肆、業務報告：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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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藝術才能班發展趨勢精進計畫」報告案。(提案單位：

本部師資藝教司；報告人：臺師大趙惠玲教授)  

說  明： 

一、因應12年國教課綱、110年4月12日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關心藝術才能班定位、實

施現況及問題檢討，及本會（第七屆）制度組研議「藝術才

能（資賦優異）班整體制度規劃」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等背

景，為保障專業藝術教育之品質，爰本部委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辦理「藝術才能班發展趨勢精進計畫」。 

二、依據111年4月19日本會第22次會議決定，「精進藝術才能班

專業人才培育研究案」對藝術才能班未來整體制度規劃具關

鍵影響力，請師資藝教司密切掌握研究案進度，有階段性成

果，即可向本會委員進行報告，以利本會瞭解研究進展並提

供相關專業諮詢。 

三、「藝術才能班發展趨勢精進計畫」前於113年4月8日本會 (第

八屆)法規制度組第3次會議進行計畫期中報告，與會委員就

現行專業藝術人才趨勢問題、藝術才能班相關鑑定、轉型、

學生學習進路及生涯發展等提供意見予研究團隊參考。 

四、綜上，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報告「藝術才能班發展趨勢精進

計畫」階段性研究成果，包括分析主要國家藝術人才培育制

度與課程趨勢、探究藝術才能班實施現況、檢視現階段藝術

才能班品質保證之評估指標、探究藝術才能班學生之生涯發

展現況、匯聚藝術才能班精進發展相關政策之建議 (詳議

程附件7，頁37-67)。 

決  定：委員所提建議（詳附件發言紀要，頁10-11），請研究團隊及

師資藝教司納入藝術才能班未來發展、相關法規及政策之策

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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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藝術才能舞蹈次專

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藝術才能

舞蹈次專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草案報告案。(提案單

位：人才培育組；報告人：本部師資藝教司) 

說  明： 

一、本部前於110年11月公布「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

專門課程架構表」，並採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合併為

單一藝術領域課程架構表方式培育國小一般藝術領域師資，

現計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北市立大學等二校完成國小加

註藝術專長專門課程，進行培育是類師資。 

二、111年5月18日本會(第七屆)人才培育組第3次會議委員提案

建議，應重視藝術才能專長領域之專業性及特殊性，且藝才

班教師授課對象為具藝術潛能資賦優異學生，其師資於專長

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生生涯輔導等相關教學知能較一般

藝術領域教師有更高需求，建請本部規劃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師資培育之可行方式。 

三、本案前經111年5月18日本會(第七屆)人才培育組第3次會議、

111年9月1日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師資培育方案諮詢會議及

111年10月3日本會(第七屆)人才培育組第4次會議進行多次

討論，續提本會第23次(第七屆第2次)會議進行研商，考量

現行藝術才能班以美術、音樂、舞蹈進行分類，國民小學加

註藝術專長專門課程以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進行課程

分類，惟表演藝術部分尚無針對舞蹈專長獨立設計課程內容，

故同意先研議規劃「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領域舞蹈專長」特定

項目次專長課程，以精進培育是類師資。 

四、爰本部於112年7月14日、11月28日就次專長課程內容召開二

次研商會議，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曾院長照

薰擔任課程規劃委員召集人，並組成課程規劃小組，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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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藝術才能舞蹈次專長

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供具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

專長教師證書之在職教師或刻正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

術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之師資生修習)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藝術才能舞蹈次專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供具國民小

學合格教師證書及舞蹈相關學系學歷之在職教師或刻正修

習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舞蹈相關學系師資生修習)

草案，並送113年3月5日本會(第八屆)人才培育組第2次會議

審議後，同意提本會第25次(第八屆第1次)會議報告。(詳議

程附件8，頁68-75) 

決  定：同意「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藝術才能舞蹈次專

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藝術才能

舞蹈次專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草案規劃，請本部師資

藝教司調整上開次專長課程與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專門課程(教學基本學科)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專

長專門課程最多重複採計學分數為4學分，並依程序修正「中

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一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基準」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架構表實施要點」並發布，供師培大學據以規劃課程，以利

國小藝術才能舞蹈班所需專業師資增能培育。 

案由三：有關「研議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學習時數與內涵精進」報告

案。(提案單位：課程教學組；報告人：王彥嵓委員) 

說  明： 

一、 借鑑各國課程研究經驗，優良之藝術教育需保障藝術教育課

程節數，本分組針對現有 108 課綱之節數架構下，亦關注如

何優化排課規劃、跨領域學習、區分及整合表演藝術之內涵、

提升藝術教育教學品質等議題。 

二、 為保障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學習品質，落實與精進藝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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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涵，經 113 年 6 月 28 日本會（第八屆）課程教學組

第 5 次決議提出「研議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學習時數與內涵

精進」報告案，依藝術領域節數調整、表演藝術分科及提供

學生多元藝術學習機會，分述如下： 

（一）有關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綱節數調整乙節： 

1.背景說明 

(1) 現行藝術領綱之國小及國中階段每週節數皆為 3 節。

國民小學以領域教學為原則，國民中學除實施領域教

學外，亦得實施分科教學；各科目可在不同年級、學

期彈性開設，並得連排，但領域各科目學習總節數應

予維持，不得減少。 

(2) 根據現行藝術領綱，現場教師可在學期初課程總體規

劃時，考量課程屬性及所需授課時間，於各科學習總

節數不變的原則下彈性調整課程，可連排連上。 

(3) 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之學習內容

應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科目。 

2. 目前困境：現行國小階段藝術領域視覺藝術課程多數學

校僅排 1 節課，考量視覺藝術課程需教師示範以及課後

收拾，在執行課程上相當困難，其課程內容的深度和廣

度無法達到藝術領域探索的目的。 

3. 本分組建議：由於國小和國中是連貫的課程，因此建議

國中小學習階段之藝術領域節數由現行的每週 3 節調整

至 4 節；節數分配為視覺藝術 2 節連上，音樂與表演藝

各 1 節。 

（二）有關表演藝術分科乙節： 

1.背景說明： 

(1) 現行藝術領綱之國民小學階段以領域教學為原則，國

民中學除實施領域教學外，亦得實施分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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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課綱推動迄今，逐步調動整個教育文化和思維，以

全人教育的視角來觀察，從學分節數設計乃至改革的

課程科目主軸，不免以強化知識性認知的學科為方針，

有關提供學生認識自我，使其天賦才能與創造力獲得

適性發展的機會尚待強化。 

2.目前困境： 

(1) 表演藝術師資人力與音樂及視覺藝術師資相較下較

不充裕，且表演藝術分為舞蹈及戲劇兩類，學校藝術

領域教學較難兼顧。除部分學校原設有藝術才能舞蹈

班，能延伸運用舞蹈班師資和設備納入舞蹈內容的課

程外，多數學校未能推動表演藝術之舞蹈課程。 

(2) 表演藝術中的舞蹈與戲劇課程內容，依世界重點國家

藝術課程分類，為兩種不同的表演藝術型態，不應也

不能有所偏重；舞蹈與戲劇究其表現型態與本質、教

育方針和課程設計及實施等，亦大不相同。因此戲劇

與舞蹈這兩科的課程內容，給予學生的養分和開展完

全不同。 

2.本分組建議： 

(1) 確立舞蹈與戲劇分科，舞蹈提供學生認識與開展自我、

欣賞他人的機會，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中，讓其有意識

地通過舞蹈律動、舞蹈即興創作或是製作一場展演等

多元面向的學習活動，不僅體現舞蹈藝術性動態審美

特質，更能改變並重塑學生的自信，彰顯獨特的教育

價值。 

(2) 教育強調的目標是尊重學生學習的多元、自主精神，

而非偏頗制定課程比重，強制學生學習。若能將表演

藝術分科，可讓學生同時擁有不同且多元的探究，並

廣泛增加學生的審美及文化素養故建議將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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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平衡課程比重，供學生自由選擇。 

(3) 期未來課綱進行調整時，可納入考量，供課綱研究的

相關單位參考。 

（三）除上開藝術領域之節數調整與表演藝術分科外，有關提

供學生多元藝術學習機會乙節，說明如下： 

1.背景說明： 

(1) 以音樂之藝術性社團為例，其學生人數及社團的成立

數量較少，不利於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藝術之機會。 

(2) 目前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雖未

針對藝術社團給予補助，惟為促進本土語言及在地文

化之傳承及發展，國教署依據「教育部本土教育實施

方案」及「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

課程實施要點」，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成立本土文

化社團，包括藝術相關社團等（如：民俗節慶、音樂、

飲食、服飾、建築、工藝）。 

2.本分組建議：可結合現有的相關補助資源（例如本部美

感教育計畫、好優秀學生藝團活動、文化部申請藝術入

校、文化體驗及國教署本土教育相關計畫等正規課程之

外的補助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多元藝術的探索、展演

及學習。（詳議程附件 9，頁 76-84） 

決  定： 

一、有關所提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綱節數調整及表演藝術分科乙節，

目前暫無調整課綱之規劃；藝術領域課程之實施，可持續支

持教師社群發展及深化學生學習經驗，達成藝術教育實施內

涵之多元化及獨特價值。 

二、另有關提供學生多元藝術學習機會，如推動及補助藝術性社

團乙節，請師資藝教司持續宣導本部美感教育計畫、好優秀

學生藝團活動、國教署本土教育及結合文化部相關計畫等正

規課程之外的補助計畫，鼓勵學校及學生進行多元藝術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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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展演及學習機會。 

 

陸、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研議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實踐與教學創新現況規劃草

案」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課程教學組；報告人：王彥

嵓委員) 

說  明： 

一、隨著國際趨勢與臺灣特色的發展脈動，當前中小學藝術領域

課程綱要學校的實施強調結合臺灣/在地需求與特色，支持

學生適性多元的藝術學習經驗。 

二、為提供藝術教育推動政策建議，經113年5月9日本會（第八

屆）課程教學組第5次決議提出「中小學藝術教育課程實踐

與教學創新規劃草案」，藉由蒐集國際藝術教育趨勢與參訪

國內藝術教育推動有成的學校，了解推動藝術教育關鍵要素，

面臨的挑戰與因應策略，透過案例實察與深入對談分析，針

對藝術教育課程教學方向提出政策建議。探究重點包括：(詳

議程附件10，頁85-89) 

（一） 範圍：應包含國小、國中、不同類型高中、學校專業

藝術教育、藝術才能（含資優）班，以及不同區域和

規模的學校為主，實驗教育為輔。 

（二） 參訪計畫與探究對象：國內藝術教育貢獻獎獲獎之學

校和教師、民間推動藝術教育有成之團體及各級學校

之藝術才能班。 

（三） 策略方式：透過案例蒐集與資料分析；案例蒐集可分

為國際分析組與國內案例參訪組雙方面進行。 

（四） 預期成效：透過藝術教育之優良案例參訪分析，了解

與歸納藝術教育落實與創新的目標與策略，作為政策

規劃與支持學校藝術教育落實與創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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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為優化及提升國中小學藝術教學品質，本案規劃方向原則同

意，請本部師資藝教司參酌委員建議及預算規模辦理相關研

究。 

伍、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辦理「全國藝術教育論壇」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委

員：顏綠芬委員) 

說 明：為凝聚及彰顯藝術教育之重要性，建議明(114)年辦理全國

藝術教育論壇。 

決  議：本案請顏綠芬委員、吳舜文委員、林劭仁委員、林曼麗委員

及陳郁秀委員等 5位委員共同協助，並請陳郁秀委員協助召

集，就全國藝術教育論壇之辦理目的、規模、內容等研議初

步規劃構想，請師資藝教司協助相關行政事宜。 

陸、散會：下午 4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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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會議發言紀要(依會議程序發言順序) 

壹、報告事項 

一、案由一：有關「藝術才能班發展趨勢精進計畫」報告案。 

(一)陳委員郁秀 

1.在少子女化、一般藝術教育與美感教育普及化之趨勢下，目前

藝術才能班班級數仍偏多，如何落實專業藝術教育之培育目標、

符應各類藝術才能班別之特性（包括集中成班之學習階段），

據以提供適性培育等，尚待持續研議。 

2.建議強化專業藝術人才培育與職涯發展之關聯性，讓專業藝術

人才培育能對接職涯進路。 

(二)顏委員綠芬 

1.建議參考國外經驗，將藝術才能班轉型為藝術資源中心，讓更

多有興趣的學生能獲得相關學習資源，進而發掘學生潛能。 

2.將藝術才能班轉型為藝術資源中心須併同思考原學校專業藝

術師資、設備及後續收費機制等面向。 

(三)林委員曼麗 

1.我國自民國 70 年代起設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集中式藝術才能

班，其專業藝術人之才鑑定與選才方式，已不符時代趨勢。 

2.建議釐清學校專業藝術教育與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之差異，投入

更多資源在學校一般藝術教育，尤其國中小階段應全面落實一

般藝術教育，提供學生更多元的藝術學習機會，進而發掘有興

趣及潛能的學生能夠進一步學習專業藝術教育。 

(四)吳委員舜文 

1.現行藝術才能班鑑定機制以術科測驗為主，導致考試領導教學，

學生難保持學習興趣、好奇心及創造力。目前透過研究提出多

元多階的鑑定方式，希望能藉以落實專業藝術教育目標並符應

課綱精神，引導專業藝術教育朝全人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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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重視我國在一般學校設置藝術才能班之特殊性，並持續協

助是類班級優化其辦學品質，或思考設立單科型高中作為新的

學習管道。藝術才能班需兼顧其他領域均衡學習，教學內容與

教學方式需與時代接軌，俾吸引學生回流就讀。 

(五)吳委員望如 

1.目前藝術才能美術班之術科測驗有訂有考題，會限制學生思考，

建議調整為以沒有題目及範圍的方式進行考試，讓學生自由運

用媒材創作及思考，以發掘具有潛能學生。 

2.藝術才能班之專業藝術課程應有別於一般藝術教育課程；另為

符應專業藝術之精英培育，建議每班學生人數由現行 25 至 26

名調降至 15 至 20名；呼應研究團隊所提，應建立專業藝術學

習課程地圖，讓各學習階段之學習內容有專業共識；建議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輔導團輔導員能協助帶領藝術才能班教師研編

更多教學示例，豐富學習素材。 

(六)楊委員芬林 

肯定藝術才能班對於專業藝術人才培育之重要性，透過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輔導團之諮詢服務機制，連結大學專家學者協助各

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舞蹈班規劃課程；以嘉義市為例，對專業藝術

教育能投注資源並提供學生展演與推廣機會，進而推動國際交流。 

二、案由二：有關「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藝術才能舞蹈

次專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藝術才能

舞蹈次專長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草案報告案。 

(一)董委員述帆 

舞蹈專長師資之培育，應重視其專業性、特殊性，需要長時間

的經驗累積，除身體以外，亦須兼顧體察、感受及素養認知等能

力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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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研議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學習時數與內涵精進」報告

案。 

(一)洪委員詠善 

為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藝術體驗，除了部定藝術領域學習以

外，能夠鼓勵及引導學校在現行的課綱架構下，透過跨科跨領域

統整、社團活動、校訂課程、館校體驗或課後相關活動與參展等

方式，落實藝術教育，讓藝術與美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二)莊委員敏仁 

肯定目前教育部與文化部合作推動文化體驗教育，對學校藝

術教育發展有正向幫助。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研議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實踐與教學創新現況規劃草

案」案。 

(一)林委員劭仁 

建議將藝文團體納入研究對象，從不同面向瞭解藝術教育推

動成功模式。 

 


